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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冬日暖阳，洒落在甘肃省康乐县鸣

鹿乡郭家庄村的一座农家小院。小院

门楣上悬挂着“光荣之家”牌匾，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

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

天上午，小院主人、百岁抗战老兵马明礼

抚摸着胸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周年纪念章”，和前来慰问的志愿者们

一起唱响《大刀进行曲》。

1938 年 ，抗 日 烽 火 燃 遍 神 州 大

地。年仅 16 岁的马明礼毅然投身抗战

洪流。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所在连

队被日寇包围。危急时刻，马明礼和战

友们毫不退缩，挥舞大刀奋勇冲锋、浴

血奋战，最后成功突围。抗战胜利后，

他继续跟随革命队伍南征北战，参加了

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1949 年，因在

战斗中负伤导致腿脚不便，马明礼告别

军营，回到家乡。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马明

礼发扬革命军人迎难而上的精神，主动

扛起重担，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平整

土地、发展生产。村里老人至今清晰记

得，当年修建一条穿越小山丘的水渠，

工程任务异常艰巨。马明礼带头走上

工地，双手磨出血泡，缠上布条继续奋

战。在他的带动下，全村上下齐心，原

计划耗时 3 个月的水渠工程，不到 2 个

月便提前竣工。

这些年来，马明礼生活虽不宽裕，

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本色。乡

邻谁家遇到难事、缺少劳力，他总是主

动伸出援手。然而，对于自己在战场上

的英勇事迹，他从不提及，甚至连子女

也仅知道他曾经当过兵。

2015 年，当地政府在深入开展“寻

找抗战老兵”活动中，通过细致的调查

走访和严谨的资料考证，确认了马明礼

的抗战老兵身份。

“我们初次拜访时，老人对往事不

愿多谈，经过耐心沟通，他才慢慢讲出

自己的抗战故事。”当时参与走访的工

作人员回忆。身份核实过程中，工作人

员了解到马明礼老人面临儿子重度残

疾、生活负担较重等实际困难。

“必须确保抗战老兵安享晚年。”当

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按规定

为马明礼老人落实优抚政策，每月抚恤

金按时足额发放，保障基本生活。民政

部门将其家庭列为重点帮扶对象，申请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改善居住条

件；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安排专人结

对帮扶，定期上门走访慰问，及时破解

生活难题；组织医生志愿者常态上门巡

诊，及时提供医疗服务，确保老兵身心

健康。

随着马明礼老人的抗战故事被更

多人知晓，一些爱心组织纷纷送来慰问

关怀。当地中小学生经常在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马明礼老人家中，听他讲抗

战故事，一起唱《大刀进行曲》《保卫黄

河》《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

今年 8 月 22 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

章”颁发仪式，在马明礼老人的小院举

行。当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把

纪念章挂在他胸前时，这位百岁老兵含

着眼泪说：“这枚纪念章，属于所有为抗

战胜利而牺牲的战友。”

甘肃省康乐县百岁老兵马明礼的抗战故事感动社会各界—

《大刀进行曲》响彻农家小院
■刘 凯 康文博 本报记者 贾保华

上图：甘肃省康乐县人武部工作人员探望正在住院的马明礼老人（右）。

左图：马明礼老人近影。

康文博摄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武部

加强军事设施保护

本报讯 张珣源报道：12 月上旬，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武部协调地方有关部

门，联合建立军事设施保护协调机制。

他们通过规范地方经济活动事前审核流

程等举措，明确旅游开发与军事设施保

护的利害关系，进一步畅通“驻军部队—

市人武部—市国动办”保护工作链路，推

动军事设施保护走深走实。

湖南省湘潭县人武部

组织义诊服务活动

本报讯 周永扬报道：近日，湖南省

湘潭县人武部协调联勤保障部队第 921

医院及当地卫生院医护人员，深入该县

乌石、石鼓等偏远乡镇，组织开展义诊服

务。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免费为村民进

行身体检查、发放相关药品，耐心解答村

民提出的健康问题，并给出专业医疗建

议，受到好评。

无锡联保中心某部

联合高校党建共建

本报讯 罗振雄报道：12 月上旬，

无锡联保中心某部与驻地高校开展党建

共建签约仪式，搭建“资源联享、人才联

育、发展联动”平台。他们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深挖军地红色教育资源、开办红

色教育培训等举措，提升党建共建质效。

鞍山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开展应急救治训练

本报讯 孙宇报道：12 月上旬，辽

宁省军区鞍山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组织

全 体 官 兵 、文 职 人 员 开 展 应 急 救 治 训

练。他们通过强化学习心脏骤停、呼吸

道异物梗阻等急救方法，锤炼参训人员

应急救治能力，为老干部提供及时可靠

的医疗服务。

12 月上旬，西藏那曲军分

区组织民兵训练，锤炼严寒条

件下应急保障能力。图为民兵

进行实弹射击。

黄世杰摄

连日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人武部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宪法宣传周”活

动。图为专武干部为市民发放宣传材料。 彭先华摄

本报讯 郁清报道：皖北平原，寒

意渐浓，安徽省蒙城县民兵训练场内却

战意正酣：无人机实时回传“火场”影

像，单兵终端秒级响应处置指令，指挥

大屏动态标绘救援态势。

“精准编兵是民兵战斗力生成的重

要基石。”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围

绕“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使

命要求，深挖辖区科技潜力，吸纳无人

机操控、大数据分析、应急通信等领域

的技术骨干入队，按照“行业归口、专业

对路”原则组建无人机侦察、末端防空、

特种救援等民兵分队。

为 更 好 地 发 挥 科 技 优 势 ，他 们 积

极协调县数据资源管理局、科技局、气

象局等部门联合建成集空中无人机、

地面单兵终端、移动指挥于一体的信

息化指挥平台，对接多个部门信息系

统。在作战值班室引接气象水文等部

门相关数据库，集成气象预警、河道监

测等实时数据。

在 此 基 础 上 ，该 县 人 武 部 构 建 洪

涝 、火 灾 、地 震 等 20 余 类 险 情 模 拟 场

景，推行“基础技能+合成战术”组训模

式，常态化开展训练；推动民兵建设经

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与多家高新企业

签订装备预征预储协议，建立应急物资

动态储备机制，升级基础设施，实现遇

到险情、快速响应。

一次，辖区某乡镇突发秸秆火情，该

县民兵分队闻令而动，无人机操作手操

控无人机快速提供相关数据信息，为消

防力量精准扑救提供有力支撑。

安徽省蒙城县

以科技赋能锻造应急铁拳

本报讯 资羊富、李军军报道：连

日来，云南省孟连县 612 个行政村广播

站运用傣语、拉祜语、佤语等多种少数

民族语言，播报征兵政策解读。这是该

县全面启动 2026 年上半年征兵宣传工

作的务实举措。

“用民族语言筑牢沟通桥梁，让老

兵故事激励青年应征，靠榜样力量点

燃 报 国 热 情 。”该 县 征 兵 办 负 责 人 介

绍，针对辖区内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他

们打出一套“多语种政策宣讲+老兵现

身说法+榜样典型引领”组合拳，提升

征兵宣传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

征 兵 宣 传 工 作 启 动 后 ，他 们 紧 扣

适龄青年关心的政治荣誉、经济待遇、

就业前景等问题，精心录制傣语、拉祜

语、佤语等民族语种宣传音视频，依托

行政村广播站每日滚动播报，确保适

龄青年能听懂征兵工作政策法规，及

时了解征兵工作动态。

与此同时，该县征兵办遴选 30 名

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组建“征兵宣讲

团”，深入村寨开展“面对面”交流、“一

对一”精准发动；把近 5 年孟连籍立功

受奖官兵先进事迹汇编成册，发到适龄

青年及家长手中。

“ 学 习 先 进 典 型 让 我 领 悟 了 军 装

承 载 的 分 量 。”佤 族 青 年 李 岩 在 榜 样

的感召下，走进征兵服务站完成了报

名登记。据统计，该县适龄青年报名

应征人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一股

参 军 报 国 的 热 潮 正 在 各 族 青 年 中 涌

动。

云南省孟连县

用民族语言解读征兵政策

（上接第一版）

第三章 预备役登记

第十五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

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备役人员法》明确的登记对象和条

件，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预备役

登记工作，主要登记军队确定需要办

理预备役登记的退役军人，以及专业

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

根据军队需要，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可

以组织符合条件的女性公民进行预

备役登记。

第十六条 公民预备役登记通

常由其户籍所在地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负

责；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

的，可以由其经常居住地的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

役机关办理。

预备役登记的主要内容为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工作单位、专业技术

技能、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对退役

军人还需要登记其原服役单位、军衔

等级、岗位职务、专业名称、安置地等

信息。

第十七条 军队团级以上单位

政治工作部门应当在军人退出现役

离队前，审核确定需要进行预备役登

记的退役军人，并在军人退出现役审

批表和军事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注

明，同时开具兵役登记介绍信交给退

役军人本人。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根据退役军

人提供的兵役登记介绍信或者按照

上级下达的人员名单，为退役军人办

理预备役登记。

退役军人的预备役登记应当在

退役前往安置地报到时同步办理，退

出现役的士兵自退出现役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退出现役的军官自确定安

置地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因特殊原

因本人难以自行登记的，可以允许其

委托他人代为登记。

第十八条 团级以上预备役部

队政治工作部门应当根据预备役人

员编组和选拔补充以及战时兵员动

员需要，提出对专业技术人员、专业

技能人员进行预备役登记的需求或

者具体人员名单信息，按照预备役登

记工作统一部署逐级上报或者提供

有关兵役机关。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按照上级下

达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预

备役登记任务，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国

防动员潜力实际，择优遴选符合条件

的登记对象办理登记；对团级以上预

备役部队政治工作部门提出的需要

新增预备役登记的人员，可以组织补

充登记。

第十九条 对于完成预备役登

记的公民，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在兵

役登记凭证上注明相关信息。

第四章 核验查验

第二十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

每年组织对经过初次兵役登记和预

备役登记的公民进行信息核验；地方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等应当按照职责

分工，为兵役机关组织信息核验提供

协助。

第二十一条 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

当结合征兵宣传和公民入学升学、毕

业离校等时机，开展初次兵役登记信

息核验工作，主要督促 24 周岁以下

经过初次兵役登记的公民，在户籍

地、学历、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通

过兵役登记网络平台进行登记信息

变更。

第二十二条 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

当结合预备役人员编组和选拔补充、

民兵整组等时机开展预备役登记信

息核验工作，主要督促近 5 年经过预

备役登记的公民，在工作单位、专业

技术技能、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

通过兵役登记网络平台进行登记信

息变更。

第二十三条 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

当对安置到本行政区域内的退役军

人进行兵役登记信息变更。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应当督促退役军人及时办理兵役登

记信息变更。

预备役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

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

当对退出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及时

进行兵役登记信息变更。

第二十四条 应服兵役的公民

因 身 体 等 原 因 出 现 免 服 兵 役 情 形

的，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

会核实有关伤残鉴定和残疾评定等

情况，将其兵役登记结论变更为免

服兵役；其个人或者亲属提出免服

兵役申请的，登记地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

关应当组织核查，对情况属实且符

合条件的，将其兵役登记结论变更

为免服兵役。

应服兵役的公民被依照法律剥

夺政治权利的，登记地县、自治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

应当向公安机关核实后，将其兵役登

记结论变更为不得服兵役。

经过预备役登记的公民出现免

服兵役、不得服兵役情形的，预备役

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按照本条第一

款、第二款有关规定将其兵役登记结

论变更为免服兵役、不得服兵役。

第二十五条 经过预备役登记

的公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

发生变化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根

据需要为其办理预备役登记地转出、

转入手续。

预备役人员经军队确定需要变

更预备役登记地的，由其所在团级以

上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函告相

关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

民政府兵役机关办理预备役登记地

转出、转入手续。

第二十六条 经过兵役登记的

公民达到服预备役最高年龄或者失

踪、死亡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进行

注销登记，并在一定期限内保存其兵

役登记信息。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会同教育、公安

等部门，指导相关单位在新生入学、

毕业离校、办理居民身份证、户口迁

移等时机，查验公民兵役登记凭证，

对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兵役登记的

公民，应当督促其及时完成登记。

第二十八条 对未按照本规定

要求进行兵役登记工作的相关单位

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

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

法》、《征兵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处理，视情况纳入单位或者个人

信用记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兵役机关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具体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关于退役

军人预备役登记的有关规定，适用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退出现

役的警官、警士和义务兵。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0 年 8 月 25 日国

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退伍军人预

备役登记统计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